
关于增加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

代销东方龙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的公告 

 

    根据东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（以下

简称“邮储”）签署的“东方龙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

售服务代理协议”，邮储自 2007 年 12 月 3 日起正式代理销售

东方龙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（以下简称“本基金”），基

金代码：400001。 

邮储开放式基金代销资格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基金字

[2007]165 号文批准。具体公告如下： 

  一、投资者可以通过邮储在北京、天津、河北、山西、

内蒙古、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、上海、江苏、浙江、安徽、

福建、江西、山东、河南、湖北、湖南、广东、广西、海南、

重庆、四川、贵州、云南、西藏、陕西、甘肃、青海、宁夏、

新疆共 31 个省区、市的 20000 余个网点办理本基金开户、申

购、赎回等业务。 

  二、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事宜： 

  1、咨询邮储各代销营业网点； 

  2、登录邮储网站：www.psbc.com； 

  3、致电邮储客户服务电话：11185； 

  4、致电东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：010－

66578578； 



5 、 登 录 东 方 基 金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网 站 ：

www.orient-fund.com。  

  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

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